
龙井市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的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的精神， 

按照省政府相关文件及《延边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及细则的通知》(延州政办发  

〔2020〕10号)要求，为构建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全  

面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更实在 

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调动群众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实现法定人

员全覆盖目标，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织密网、兜底线作用，构建 

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全面实施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为全市民生事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提供保障。

二、目标任务

围绕实现我市社会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迈向法定人员全覆盖目 

标，以城乡居民参保为重点，同时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制 

度，确保我市符合参加城乡居保条件的人员应参尽参，促进社会保险

工作取得新成效。

三、工作措施

(一)成立领导小组。市政府成立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各职能部

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统筹推进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 

在市社会保险局，负责按领导小组意见组织召集联席会议，牵头组织

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二)加强部门联动。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出现的堵



点、难点问题，尤其是制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开展的瓶颈问 

题，由市社保局适时提出议题，牵头组织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各

部门要密切配合，合力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构建基层平台。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 

作纳入到乡镇、街道年度重点工作范畴，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 

考核。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城乡居保工作，统筹安排，强力推动， 

并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平台设立专门经办人员，从事城乡居 

保经办服务工作，并确保人员不随意调整，为城乡居保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稳定充实的经办力量。

(四)扎实开展工作。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要按照《吉林省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3.0版)关于乡镇(街道)、村(社 

区)的经办职责开展城乡居保经办服务工作，确保城乡居保工作依法

依规经办、扎实有效开展。

社保局要建立健全基层经办人员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形式多样 

的人员培训，提高基层经办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确保城乡居 

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要结合实际，围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重点 

工作任务，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项目，对乡 

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平台重点工作完成进度、扩面工作进展、工 

作严谨规范程度、报表是否按时上报、廉洁自律情况、是否被举报投

诉、获得表扬表彰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和管理。

人社局要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宣

传、综合协调、监督检查等工作。

财政局要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经费支持，做好相关预

算和拨付工作。

政数局、公安局、民政局、医保局、卫健局、残联、扶贫办等部门要

主动作为，积极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五)提供经费保障。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吉人社办字〔2018〕56号)文件

要求，加强我市基层平台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市政府将安排城乡居保



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统筹使用。专项经费用于城 

乡居保工作运行经费、服务经费、基层工作人员专项激励资金等支  

出，确保城乡居保基层平台工作经费落实，工作经费务必合理使用， 

严禁滞拨、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使用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职能

部门的监督。

(六)制定惠民政策。建立城乡居保领取待遇人员死亡丧葬补助 

制度，根据我市城乡居保享受待遇水平和财力，拟定一次性丧葬补助 

金标准。实施新参保缴费激励和缴费资金垫付等助保惠民政策，帮助 

参保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城乡居民能够参保并按时享受待遇，实

现城乡居民全民参保，老有所养。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乡镇(街道)、部门要高度重视，按照 

实施方案要求，统筹安排，狠抓落实，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顺

利实施并取得成效。

(二)明确分工，狠抓落实。各乡镇(街道)、部门要围绕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重点工作内容，要强化责任，主动作为，细化落实，积极

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宣传，凝聚共识。各乡镇(街道)、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制 

定宣传计划，通过组织召开相关会议、开展专题宣传、印发宣传手册、 

深入基层宣讲以及开展社会监督等方式，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全民参

保意识，营造良好氛围。

(四)持续推进，巩固成果。各乡镇(街道)、部门要利用全面实施 

全民参保计划的契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继续落实脱贫

户参保政策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附件：1.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

2.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工作细则

3.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资金垫付工作细则



附件1

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

为构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社会公共服 

务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调动群众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目标，成

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分工如下：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李  瑞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许  刚 市社保局局长

成  员：李永俊 市人社局副主任科员

张  君 市财政局主任科员

谭国军 市政数局副局长

严业友 市公安局副局长

金香花 市民政局副局长

朴  敏 市卫健局副局长

黄  帅 市医保局副局长(挂职)

黄志全 市扶贫办副主任

倪向辉 市残联副理事长

李  英 老头沟镇副镇长

崔文杰 东盛涌镇副镇长

袁  涛 开山屯镇副书记

崔  星 智新镇副镇长

尹秀莲 三合镇副镇长

姜哲龙 德新乡副乡长

林海权 白金乡副乡长

孔维娟 龙门街道副主任



王延波    安民街道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社保局，办公室主任由社保局局长

许刚同志兼任。

二、职责分工

1.市社保局负责按领导小组意见定期组织召集联席会议，督促 

各成员单位配合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办队伍建设和工 

作保障机制的落实，组织指导和监督考核本地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开展城乡居保经办管理服务工作。

2.市人社局履行主管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监督检查

等工作。

3. 市财政局负责经费支持，每年组织城乡居保基层平台工作经 

费的财政支出预算和资金拨付工作，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提供

必要的财力保障。

4. 市政数局负责建设数据查询平台，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 

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开放共

享。

5.市公安局负责核实相关人员户籍信息、生存信息等相关数据。

6.市民政局负责提供城乡低保人员、特困供养人员相关信息、殡

葬信息等相关数据。

7.市医保局负责提供参加医保的企业职工及城乡居民信息等相

关数据。

8.市卫健局负责提供城乡居民就医信息、老龄工作情况等相关

数据。

9.市残联负责提供残疾人员信息等相关数据。

10.市扶贫办负责提供贫困人口信息等相关数据。

11.各乡镇、街道负责配强经办力量，设置专职或兼职岗位从事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并做好辖区居民参保缴费的宣传发动工作。



附件2

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工作细则

为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等发放管理工作，维护

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权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定义和责任部门

丧葬补助金是对在本市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期间死

亡人员给予的一次性补助。

丧葬补助金由市财政负担，列入年度预算。

市社保局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的发放工作。

二、领取方式及标准

(一)领取对象。

是指在本市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期间死亡人员的法

定领取人。

(二)补助标准。

丧葬补助金标准为一次性补助600元。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丧葬补助金。

1.死亡前已停止享受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

2.死亡时处于服刑期间的；

3.其他规定不予发放的情形。

三、申领资料及要求

1.申领丧葬补助金应提供以下资料：参保人员死亡证明，其指定 

法定领取人填写《吉林省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承

诺书》。

2.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死亡后，其法定领取人

应及时到待遇领取地所在行政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办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手续，并申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葬

补 助金。因个人延迟申报导致多领养老金的，丧葬补助金优先用于

抵扣

多领的城乡居保养老金。

四、申领及拨付程序

1. 申请。指定法定领取人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到死亡人员待遇

领取地所在的行政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进行申请。

2.初审。行政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对申请人的申领

资格及材料进行初审。

3.复审。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对申领资料进行复

审。

4.发放。市社保局对丧葬补助金发放审批表进行终审，确认无

误 后，将丧葬补助金、个人账户余额资金发放至死亡人员的社会保

障卡

或待遇发放的存折(卡)中。

5.存档。行政村(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乡镇(街道)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将申领汇总表予以备份存档。

丧葬补助金只能通过银行发放至死亡人员的领取待遇的银行卡

中或社会保障卡，不能以现金形式发放。

五、资金监督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不得和其他社会保险丧

葬 补助金和抚恤金重复领取， 一经发现，将追回多领的城乡居民

养老保

险丧葬补助金。

2.丧葬补助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并接受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

3.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丧葬补助金的，按

《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本工作细则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由龙井市社保局负责解释。

待国家、省、州明确城乡居保丧葬补助金标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3

龙井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资金垫付

工作细则

为构建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社会公 

共服务水平，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目标，同时提高新参保人员参保缴 

费积极性，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盖面，结合我市工作实

际，制定本工作细则如下：

一、资金垫付范围及标准

范围：本工作细则实施后，对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已

超过领取待遇年龄需一次性补缴人员。

标准：按需补缴年度最低缴费标准计算，且垫付金额不超过1000

元。

二、资金来源

市政府将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新参保缴费人员资金垫付。此

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统筹使用。

三、资金垫付办法

新参保缴费人员，到社保局填写《城乡居保缴费资金垫付申请 

表》,经社保局审核符合条件人员，由社保局直接使用专项资金为申

请人一次性缴费。

四、垫付资金偿还办法

申请资金垫付人员自享受退休待遇起，每月退休费全额用于偿

还垫付资金，直至偿还完毕。也可与社保局另行约定提前偿还方式。

本工作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暂定执行时间为截止2021年12月

31日，后续年度资金垫付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定。


